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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 

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援助行动组织”提交的

说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说明，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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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对妇女的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源于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父系制度。近年

来广泛的城市化、移徙、城市快速增长为很多妇女提供了新的经济和社会机会，

但也使许多妇女更容易受到剥削和暴力。虽然在城市和贫民窟，生活在贫困中的

男女的人权都受到严重剥夺，但由于其性别，妇女和女童的情况更是恶劣。联合

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妇女安全全球评估项目发现，最广泛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形式包

括伴侣暴力(39%)、性暴力(20%)和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在内的公共场所暴力(19%)。

平均而言，在城市犯罪中暴力至少占 25%至 30%，妇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妇

女，成为暴力侵犯和消极态度(包括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   

 大多数妇女迁移到城市寻求新的经济机会，这往往是因为农村地区缺乏此种

机会。可悲的是，城市居住区的实际情况往往使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梦想破灭，这

些实际情况是大规模失业、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和种种欠缺，包括缺乏合适住房、

拥挤的生活条件、不良的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以及缺乏医疗照顾、教育和其他社

会保护机制。城市贫穷移民常常面对经常的强迫迁出、流离失所、警察和官员的

恶劣¬待遇，甚至会因为反穷人的政策和不良城市治理而触犯刑事罪。虽然城市

经济往往依赖妇女劳动力，但妇女获得的工资较低，并经常被剥夺获得信贷、资

源以及创收和创业机会。此外，有一系列因素对女性的影响不同于男性，这些因

素使妇女处于不利地位，其中包括：不安全的公共场所和对不安全的性骚扰常发

生的公共交通的依赖；缺乏基本设施，例如厕所和托儿所；在政治领域缺乏声音

和影响。贫穷和非正规劳动力的女性化使妇女生活在歧视、社会排斥和暴力中，

使她们失去声音、自由和尊严。  

 国际人权条约申明对妇女施加暴力是侵犯妇女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承认这

种暴力行为发生在私人和公共场所。负责促进、保护和实现妇女和女童权利的各国

政府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国际援助行动组织于2011 年对巴西、

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尼泊尔进行了一项题为“妇女与城市：审查暴力

和城市化对不同性别的影响” 的比较研究，其中显示妇女经常被权力机构的人，

特别是警察和司法部门的人指责，说她们要对其蒙受的暴力行为负责。很少政策、

法律和方案是保护城市妇女的。妇女的安全往往被排除在主要的城市规划和政策议

程之外，一般将其归类为“女人的问题”。由于社会的价值观和态度允许甚至支持

不尊重、歧视和以暴力对待妇女，包括对行为者有罪不罚和不追究负责保护妇女的

人的责任，因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变成了正常行为。由于没有一致地报道和监测暴

力事件，也没有按性别分列的高质量数据，因此无法为政策和方案提供信息。所有

这些也为贫穷妇女造成恐惧感，使她们无法利益城市中存在的机会。  

 妇女经历了暴力或缺乏安全感时，她们在下列方面受到限制：  

 • 作为平等的公民前往享受周围地区和城市的权利和自由。  

 • 移动和自由活动，因为她们避免某些地点，路线及公共交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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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程参与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  

 • 心理和心理社会健康和福祉，包括她们的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和主张自己

的权利的能力。  

 • 追求经济和就业机会的能力。  

 • 受教育和参与学生生活和行动。  

 • 控制自己的性和生殖健康的能力。  

 • 获得必要的服务，如保健、水和环境卫生服务。  

 所有上述情况限制妇女的个人自由及其作为平等公民享受城市的权利，并且

还维持和恶化城市贫困状况，限制实现两性平等。  

建议  

 援助行动组织关于安全城市的工作显示必须使国家对促进、保护和实现妇女

的和女孩的权利负责，以减少在城市地区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因此我们坚

信应将消除男女不平等和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认定为 2015 年后发展框架的

组成部分，包括将其列为独立的目标和指标。此外，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

会确保：  

 以下列方式使国家接受问责并开展以证据为基础的城市规划，充分考虑到妇

女和女童的权利：  

 • 加强关于妇女在城市的安全问题的研究能力和进行以证据为基础的方

案和政策研究。 

 • 确保对妇女和女童在城市和城市周围所受到的暴力行为的系统和可靠

数据进行收集、分类、传播和公布。  

 • 确保所有妇女和女孩，不论其社会或经济地位或在城市何处居住，都能

获得、有机会得到和负担得起公共设施，包括水、环境卫生设施、医疗

照顾、教育和社会保护服务。  

 • 确保所有公共场所，包括公交车站、市场，娱乐厅和教育机构的规划和

设计都考虑到妇女和女孩的需要和安全。  

 • 投资于监测和评估项目，以衡量妇女在城市地区的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  

 • 为决策者和城市规划者提供关于妇女在城市的安全问题和对妇女的暴

力行为问题的培训。  

 • 支持妇女在城市的安全问题从业者和研究人员为与妇女在城市的安全

有关的工作，包括对冲突敏感的和“不造成伤害”的方法制定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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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和修订法律框架和政策，以确保其充分支持妇女和女童免遭暴力侵害的

权利：  

 • 加强法律文书，以确保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不凌驾于或抑制妇女和女

童权利的实现。  

 • 确保政策和法律到位，以保护妇女和女童在公共场所免受暴力行为，并

追究肇事者。  

 • 确保存在清晰和简单的机制，以支持妇女和女孩就暴力行为寻求赔偿和

司法正义，并确保贫穷妇女很容易使用这些机制。  

 • 落实法律和政策，以确保妇女在工作场所不受暴力侵害、其工作获得适

当报酬、工作场所有必要的设施包括安全和尊重其隐私权和尊严的环境

卫生服务。  

 通过下列措施停止妇女和女童权利受到系统和国家的侵犯：  

 • 要求公共服务提供者，包括警察和执法人员以及运输提供者，显示其对

妇女和女童权利的认识及其尊重、保护和实现这些权利的责任。  

 • 停止国家对移民、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的暴力和敌意。  

 • 停止将性工作者、变性者、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以及艾

滋病毒感染者视为罪犯和将其边缘化。  

 各国通过下列措施积极教育和支持妇女和女童，使其了解和认识其权利： 

 • 为旨在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的方案和干预措施提供资源。  

 • 优先建立减轻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影响的服务，特别是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以及对强奸和暴力行为受害人的支持和咨询服务。  

 • 加强网络宣传和支持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特别是向妇女组织提供有针

对性的支持。  

 • 确保妇女参与规划和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  

 • 确保妇女和女童有机会获得住房、住所和有保障的的保有权。 

 • 寻找让男孩和男人作为合作伙伴以加强妇女安全的方法。  

 • 在公共服务处及在家庭、社区和国家各级提高对妇女权利的认识，包括

通过大众媒体宣传运动。  

 各国确保各级有适当的预算和资源，并监测预算和资源的利用情况，以确保

上述计划很好地纳入国家系统。 

 


